
标签相互保密协议T-12  （4/14/2020） 

  

  

本协议（"协议"）在技术收购集团（一家新泽西州公司）之间签订，在公园80西，250Pehle

大道，萨德尔布鲁克，新泽西州07663（"TAG"）和组织之间，将代表其客户提交响应TAG

的笔记本电脑技术更新项目  （"投标人"）的[日期]。TAG 

被保留，代表客户征求合格的建议书，供客户审核和购买。 The 

投标人将分别向TAG提交一封签名信函，表明其同意本协议中的所有条款，并作为投标

人响应和提案的一部分，以履行和提供    2020 年 4-20-2020 

年提案请求中列出的产品和服务（"RFP"）。本协议中还应称为"披露方"。TAG 

与其客户签订合同，以执行此征求建议书，其中包括一项保密条款，禁止 TAG 

在与选定的投标人进行收购之前披露其客户。 

  

1. 定义。双方同意相互披露某些信息、计划、设计、概念、协议和某些其他信息，这些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方法、流程、程序、"诀窍"、"商业秘密"、"材料、原型、样

品、有形物品、技术、财务或业务信息"，以及双方之间任何未决或现有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机密信息"）。 

为避免疑问，披露方的机密信息还应包括披露方的任何客户或关联公司Bidder 

可能由于下文第 2 

段所述的业务关系而获得知方知据或访问的信息或材料。就本协议而言，一方的"关联

公司"是指由客户控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任何公司或其他商业实体the 

Client。机密信息是本款中描述的任何信息：（i） 在披露时标记为机密;（i） 

在披露时标记为机密;（i） 在披露时标记为机密;（i） 在披露时标记为机密;（二） 

在披露时标记为机密;（二） 在披露时标记为机密。;（二） 

披露时，机密信息被标记为机密。或，（ii） 

未标记，但在披露时被视为机密;或，（iii） 

披露或观察到是否无意，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沟通或错误投标人Bidder 

和投标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此类信息是保密，商业机密或专有信息的披露方。 

 

2. 目的。  The 

投标人应仅出于以下目的使用机密信息：开发和提出出售和提供笔记本电脑计算机系

统、相关外围设备和服务的建议。 

 

 

3. 使用限制和保密义务。对于披露方提供的此类机密信息，投标人应： 

(a) 保密保管此类机密信息，并在投标人保护自身机密信息时，以与投标人保护自己的

机密信息相同的谨慎程度保护这些信息，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合理的谨慎; 

(b) 将此类机密信息仅用于本第 2 

段所述目的，但在此使用之前，双方可能以书面形式同意的除外; 



(c) 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批准，不得复制或以其他方式复制此类机密信息，或允许他人

复制或以其他方式复制任何此类机密信息，除非正常预期使用这些信息（如第2段

所述）; 

 

(d) 仅限于向需要了解（统称为"代表"）的员工、分包商、顾问和关联公司披露此类机密信息

，并且不向任何其他方披露; 

(e) 要求所有代表同意以合同、工作规则或其他适当方法，保留其保密性，并遵守本条

的规定; 

(f) 在投标人或其代表在司法、行政或政府诉讼中被依法强制披露任何机密信息时，及

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披露方，以便披露方（其代价）可以寻求保护令或其他适当补救

和/或放弃遵守本协议;以及 

(g) 当披露方意识到机密信息的任何丢失、披露或重复或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盗用机密信息）时，立即通知披露方。 

  

(h) 异常。 

投标人没有义务保存披露方机密信息的机密性质，该保密信息经披露方官员书面授

权事先批准发布。 

  

4. 未授予许可证或购买义务。本协议中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以出售、许可或其

他方式授予或授予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机密信息的任何权利、所有权、权益或重用。同意

和执行本协议并不构成 TAG 或其客户向投标人购买任何产品或服务的任何义务。 

5. 假定没有补偿。据了解，投标人将不会因准备和/或提供对TAG征求建议书、执行本协

议或有关征求建议书的任何互动的回应而得到补偿。 

6. 受约束的各方。本规定应损害和损害，对本条规定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具有约束力，但

Bidder 未经披露方事先明确书面同意，不得向投标人的任何继承人或转让披露机密信息。 

  

7. 管辖法律。本协议的条款以及本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应根据美国新泽西州的法律进

行解释和执行New 

Jersey，但法律冲突除外。尽管有上述判决，任何一方均可提起诉讼，要求在其发生

或预期发生不当披露的管辖和论坛中非法披露其任何机密信息。 

  

8. 公平补救。双方承认并同意，披露方可能因任何违反本协议的行为而受到不可弥补的

伤害，而且，将机密信息用于本文所述以外的任何目的，除其他外，可以使投标人或

其他第三方能够与披露方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因此，在发生违约或威胁违约时，披露方除法律或衡平之外，还应有权寻求（a） 

限制此类违约的禁令，而不被要求显示任何实际损害或发行担保或其他保证金;（b）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此类违约行为;（c） 

禁止其违反行为，不得以任何实际损害或担保或其他担保的方式予以披露。或 （b） 

具体履行本协议适用条款的法令。  

  

9. 保密义务的期限和期限。本协议自投标人根据单独信函提交的传输文件上最后一次签

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 （2） 年。 本协议可在提前三十 （30） 

天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任何时间终止。 

尽管本协议终止或到期，但接收方对披露方机密信息的义务应完全有效如下：（i） 

在适用法律含义范围内构成商业机密的任何信息或材料中，只要此类信息和材料仍作

为商业机密，或 （ii） 

在任何其他信息或材料的情况下，自本协议终止或到期之日起三 （3） 年。 

本协议到期或终止时，均不得终止双方根据本协议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利，这些条

款旨在生存或永久或不可撤销。此类规定应保留本协议到期或终止。 

在有关机密信息项的义务终止后，对机密信息项目的使用应继续受适用法律（包括但

不限于专利法和版权法）管辖。   

  

10. 机密信息的返回。本协议终止或到期后，或应披露方的书面请求和指示，本协议提供

的所有机密信息，包括任何副本，应经披露方指示，要么返还给披露方，要么销毁，

投标人应及时向披露方提供销毁证书Bidder 。 

尽管上述情况，任何一方均有义务删除根据该方的安全和/或灾难恢复程序进行的存档

计算机系统备份中包含的机密信息，但该存档副本将（i） 

在该方数据处理程序的正常过程中被擦除或销毁，并且 （ii） 

仍完全遵守此处所述的保密义务。 

  

11. 杂项。 

  

11.1. 整个理解。本协议包含各方的全部谅解，并取代与本协议的主题事项有关的

所有其他协议或谅解。本协议的任何修订必须以书面形式签署，并由每一方的授权代

表签署，并明确提及本协议。 

如果本协议与任何电子数据室的条款和条件（现在或以后适用于一方或该方代表）有

任何冲突或不一致，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应管辖并构成与一方或其代表在此类电子数

据室中获取机密信息有关的条款与条件。 

  

11.2. 同行。本协议可在一个或多个对应方执行，其中每个对应方执行时应视为原

件。 本协议可以通过签署传真或签署的电子传输方式有效执行。   

  

11.3. 无伙伴关系。本协议不建立任何机构或合伙关系。 

每一方都负责因各方讨论或拟订的建议而招致的费用。在双方根据本协议承担的保密义



务的情况下，双方理解并承认，他们可能在机密信息涉及的领域独立寻求商业机会，

并且此处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视为或解释为阻止任何一方独立或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寻

求这些机会，或不中断上述追求，而不承担任何责任给另一方。 

  

11.4. 豁免。任何在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时，不得作为对本协

议的放弃，也不得排除任何其他或进一步行使本协议的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 

  

11.5. 进出口/Import法。投标人Bidder 

特此声明并保证，为了推进本协议的目的，它将遵守所有适用的进出口/import法律和

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出口管理条例。此类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获得所有必需

的授权或许可证，或以其他方式遵守对出口或再出口任何受管制物品、产品、物品、

商品、软件或技术的监管授权的限制。投标人Bidder 

进一步声明并保证，它目前不受禁止、暂停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或限制进口、出口、再

出口、接收、购买、加工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任何机构管制的任何物品、产品、物

品、商品、软件或技术。 

  

11.6. 可分性。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认定为不可执行，则其余条款应尽可能充

分执行，且不可执行条款应视为在允许以最密切地代表本协议中各方意图的方式实施

所需的有限范围内修改。 

  

11.7. 头。本协议中提供的标题仅供参考，不得用于解释或解释本协议。 

 

11.8. 协议通过信。 

投标人应通过执行本协议、签署本协议并将扫描副本发送给nda@technologyacquisition

group.com或以电子邮件签署的信函表示同意本协议条款，并注明"TAG MUTUAL 

保密协议 T-12 （2020 年 4/14）"，以表明其同意本协议条款。 

  

  

在见证中，每一方都导致本协议由正式授权的官员或公司员工代表其执行。 

    

  技术研究小组        | 

     Company Name 

  

 By:  By:    

mailto:nda@technologyacquisitiongroup.com
mailto:nda@technologyacquisitiongroup.com


 

 

 

 

 

 

 

 

 

 

 

 

This agreement, when completed, must be sent to the Technology Acquisition 

Group before bidding specs can be issued.  The documents in English and your 

language are located at:  

 

htttp://www.technologyacquisitiongroup.com/nda 

 

Once signed, attach it to an email and send to:   

nda@technologyacquisitiongroup.com 

 

       

  

名字：        

       

  

标题：        

       

  

日期：        

 

 

 

 

在发出投标规格之前，必须

将本协议退回技术研究组。 


